
渝（涪）环准〔2026〕35号

重庆老梯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山城老梯坎牛肉食品基地项目（项目代码：2502-500102-04-01-642126）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圆叶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一、项目建设地址：马鞍街道大鹅社区9组（涪陵高新区李渡组团）。

二、主要建设内容：新建生产车间1座，内设预处理、解冻及热加工等生产设施，配套建设办公楼等公辅设施及环保设施，年产牛肉食品2000吨（牛肉干）。

三、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重点应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

原料清洗废水、解冻废水、煮制废水、软水制备废水、设备清洗废水、地面清洁废水、质检器材清洗废水经“隔油池+调节池+气浮池”预处理后，同生活污水一并进入“A/O生化池+混凝沉淀池”处理达标，再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排入大耍坝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企业废水排放口外排废水中pH、COD、BOD5、SS、动植物油、氨氮、总氮、总磷应满足《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2025）间接排放标准，LAS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色度、氯化物应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级标准，全盐量应满足《食品加工制造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6817-2025）间接排放标准。

（二）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天然气燃烧废气通过20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应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58-2016）及1号修改单要求。

6台油炸机每2台设置1套油烟净化器，炸制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3根20m高排气筒排放，外排废气中油烟、非甲烷总烃应满足《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859-2018）。

废水处理站采取加盖、投放除臭剂等措施，厂界无组织排放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

规范贮存一般工业固废及危险废物。原料废包装、废过滤材料等一般工业固废交由有能力单位处理；废紫外线灯管、实验室检测废液和检测废料、废机油、废油桶、空压机含油废液等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煮制废渣、油炸废渣、废油等厨余垃圾交由有相应能力单位处置。危险废物厂内暂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转移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执行。委托处置工业固废时，应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依规处置工业固废。生活垃圾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理。

（五）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采取分区防渗措施，危废暂存间、废水处理设施池体应采取重点防渗，其防渗性能应满足相应要求；油料桶采用托盘等防泄漏措施；油罐区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并设置围堰，确保泄漏物料得到有效收集。

（六）按技术规范规整排污口。

按要求规整厂区废水、废气排放口；各废气排放口应规范设置常规监测孔和常规监测平台，以便于常规采样及监测。

（七）总量控制指标。

项目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分别为1.83吨/年、0.244吨/年；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排放量分别为0.077吨/年、0.108吨/年、0.164吨/年、0.046吨/年。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投入运行前，应依据有关规定向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通过网站或其他公众便于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环保设施竣工时间、调试运行期限和验收报告，并在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

五、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公司有义务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七、本批准书不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外事项进行审查。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本批准书不作为履行其他建设手续、审查手续的依据或前置条件。

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12日    

抄送：涪陵高新区管委会，涪陵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